
■并非闲话

关心孩子的脊柱
□张 宁

中共中央 、 国务院印发的

《健康中国 2030 年规划纲要》，

在强调 “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

时， 提出 “从小抓起， 普及健康

科学知识”； 在强调 “加强健康
服务体系建设和规范化管理 ”

时， 将青少年列为重点之一。

青少年的健康提到了战略的
高度。 这是因为他们是祖国的未

来， 他们的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
未来国民的体魄和民族的力量。

那么， 当下青少年的健康现状如

何？ 实有令人堪忧之处。 如由于
不注意用眼卫生， 我国青少年近

视率已高达 36.7%， 居世界第
一。 又如青少年的脊柱问题也不

容乐观。 据日前媒体报道： 近三

个月， 上海正中脊脊柱医疗中心
连续举办五期青少年脊柱侧弯特

训营活动， 共对 80 多人作了评
估检查， 其中 50 多名孩子存在

不同程度的脊柱侧弯现象， 经治

疗已得到有效纠正。

孩子正处于发育阶段， 他们

的生理机能尚未成型固定， 脊柱

也有待良性成长。 然而， 眼下孩

子及其家长轻忽之， 或长年累月
弓着腰看手机 ， 或写字姿势弯

曲， 或以固定方式背负单肩包，

这种不良习惯持续了一段时间

后， 就会出现背部一高一低， 甚

至脊柱侧弯 30 度以上。 倘若任
意发展下去， 势必会严重影响心

肺功能， 累及骨髓， 甚或是瘫痪
的隐患。 正中脊脊柱医疗中心主

任陈建彬建议： 12—15 岁的孩

子每年至少要做一次脊柱健康检
查， 即使存在脊柱侧弯也不要以

手术治疗为首选， 支具治疗和体
操训练是轻度和中度侧弯患者的

主要选择。

小康社会必然是一个健康社
会， 普及健康生活、 优化健康服

务、 完善健康保障、 营造健康环

境， 刻不容缓。

———包括脊柱健康在内的青

少年成长理应是 “健康社会” 的
题中之义。

蓬莱阁 关方 摄

■灯下漫笔

这一“安乐死”案判决的标示意义
□沈 栖

我国关于“安乐死”的争议自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连续不断。今

年新发生的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 “安乐死”

案，又引发了新一轮争议。

先说说该案的案情： 冷姓中

年妇女生前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

等多种疾病， 由于大剂量激素治
疗等原因，导致其体重暴增，骨质

酥松，又由于意外摔断了腿，只能
卧床，生活长期不能自理，痛苦不

堪，逐渐产生厌世的情绪，多次要

求其女婿， 即被告张某帮其购买
自杀所用的老鼠药。 张某买来了

老鼠药，死者当着其丈夫、女儿、

女婿的面将老鼠药服下。 法院判

决：三人作为死者的亲属，对她具

有扶助的义务，但女婿、丈夫在她
提出自杀请求后却为其提供帮

助，冷某服毒后， 丈夫、 女婿和
女儿亦未尽救助义务， 放任冷某

死亡结果的发生， 其行为均已构

成故意杀人罪。 最终， 冷某的丈
夫和女婿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 缓刑五年； 女儿被判处有期
徒刑二年， 缓刑三年。

本案的标示意义首先在于，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认定 “安

乐死” 有悖我国现行刑法， 对三
名被告作出了有罪判决。 由于他

们对法律的无知， 自以为帮助亲
人解除痛苦的行为， 却严重地触

犯了刑律， 法律必须要给予相应

的惩罚， 为社会树立正确的行为
标杆。 众所周知， “法” 是权利

之法 ， 它保障着公民的基本权
利， 而生命权更是公民基本权利

中的最基本、 最重要的一部分，

舍其安得其它？ 在法官看来， 生
命权是至高无上的基本人权， 任

何人不得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
权。 法律是严肃的社会规则， 不

管何人， 只要触犯刑律， 必须要

受到惩罚。 因此， “法” 理应给
予生命以全然保护 （从生至死）。

但是， “安乐死” 是保护生命权
还是破坏生命权？ 在学术界 （尤

其是法学界 ） 尚无定论的情形

下， 慎重对待 “安乐死”， 以保
护公民生命权乃是无奈之举 。

“安乐死” 立法委实是一个颇为
复杂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医疗卫

生体制还不健全， 而我们对 “安

乐死” 相关理论研究也处于低端

层面。 倘若在尚不具备充分、 完
全的条件下匆匆立法， 该法便缺

乏可靠的基石， 或会形同虚设乃
至被滥用而有害于社会。 因此，

我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邱仁宗认

为： “‘安乐死’ 立法， 非其时
也 。” 国家卫健委更是认为 ，

对 “安乐死” 必须持相对谨慎态
度， 因为标准难以准确把握， 可

能造成医生放弃努力攻克 “不治

之症” 的责任和决心， 可能存在
为减轻家人负担而实施的非 “真

正自愿” 放弃生命。

本案的另一标示意义是对罪

犯刑期执行上的突破。 本案查清

三名被告在死者生前一直对她尽
心照顾， 甚至借钱治病， 而且死

者在医院治疗期间也曾有过抗拒
治疗 、 案发后被告有自首等情

节， 这些都成为量刑的依据， 因

此量刑较轻。 故意杀人是严重罪
行， 但在刑期的执行方式上， 经

合议庭慎重考虑两者的特殊关
系， 对被告适用缓刑。 突破这种

惯例需要很大的勇气， 因为这是我

国司法实践中前所未有的 。 除了

1986 年陕西省 “安乐死” 案曾对
被告作出 “无罪释放” 外， 之后我

国还发生过多起 “安乐死” 案， 涉
案人均被判处不同刑期的实刑。

倘若 “安乐死” 非罪化， 必须

首先得有观念上的认可与支持。 而
在我国乐生忌死是传统文化形成的

一种思维定势， 传统的伦理道德观
念与 “安乐死” 之间存在着冲突，

如 “人命贵于千金”， 重病患者宁

可承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也想
苟活； “百善孝为先”， 子女不忍

父母尚存呼吸而以人为方式结束其
生命 ， 认为这是 “大逆不道 ” ；

“死马当活马医” 这一传统的医学

职业道德观更是影响着当今相当一
部分医务人员。 设若没有理念上的

突破， 那么， 日后 “安乐死” 的立
法及其实施的障碍在所难免。 笔者

赞同这个观点： 国人倘要普遍地接

受 “安乐死” 的理念， 重要的是要
在社会中推行和普及死亡教育， 改

变更多人对死亡的态度， 尊重临终
者可选择 “死得尊严” 的权利。

■法官手记

侠骨柔情的女法官
□王长鹏

“一直喜欢看金庸、 古龙、

梁羽生写的武侠小说， 喜欢里边

那些嫉恶如仇、 侠义心肠的武侠
人物。”

听到这句自白， 或许很多人
会把马燕燕和刚正凛然、 干净利

落的 “侠女” 联系起来， 而实际

上， 那只是她工作中的一面， 当
你见到她尤其是在生活场景中见

到她的时候， 就会发现， 她还有
淡然于心、 从容于表的一面。

努力尽心的“随缘人”

“您从 1992 年 7 月就开始

参加法院工作， 那时候您对自己
的职业道路清晰吗？”

“道路哪里有很清晰的， 当
时就觉得既然来了法院， 就要学

法。” 当时的法律自学考共有 13

门科目， 而马燕燕参加最后一门
考试是在 1995 年 10 月， 那时

候的她还挺着个大肚子， 考完试
接着 12 月就生孩子了。 从自学

考到专升本再到研究生， 从书记

员到助审员 、 审判员再到审判
长， 马燕燕的职业道路上经历了

各种大考小考 ， 她一路过关斩
将， 身上的这份拼劲和坚毅倒真

的有些许 “侠女” 风范。

马燕燕笑称自己是个随遇而
安的人， 能到刑事庭工作是一种

缘分。 而这个缘分让她在刑事审
判一线工作了 20 余年。 其实这

份 “随遇而安 ” 背后的每一次

“遇见” 都是靠着她自己的努力，

每一回 “心安” 都是辛勤与汗水

的回报。

追求完美的“老法师”

“压力肯定是有的， 但我觉

得并非源自面对社会阴暗面的压
力， 更多的是因为办案质量的高

要求和高标准， 当你追求完美的
时候， 对自己的要求越高， 精神

压力也就会越大。”

马燕燕告诉记者， 自己办理
的重刑案件比较多， 因为重刑案

件关系到人身自由甚至生命， 所

以自己会对案件的每个细节反复

斟酌、 仔细推敲， 做到每件案件
不但让自己内心确信， 还要让其

他人也能确信。

“尸体也是会说话的”， 这

是马燕燕在一次庭审时说的话。

那是一起故意伤害儿童的刑事案
件， 被告人在法庭上始终不承认

自己虐待过孩子， 但尸检报告显
示， 孩子是被殴打脚踢导致肝脾

脏全部破裂致死。 面对被告人的

一再狡辩， 马燕燕义正言辞地说
出这句话， 用法官的威严和气势

击垮了被告人的心理防线。 这种
庭审驾驭能力， 是她 20 多年刑

事案件庭审经验的积累， 是刑事

审判一线老法师才具有的 “从容
不迫”。

热爱生活的“年轻人”

“面对刑事庭的工作压力，

您是怎样调整的？ 会跟家人沟通
吗？”

“只能自我调整， 因为工作
涉及到保密， 很多时候不能够跟

家里人沟通。 说到这， 挺感谢我

家人的， 我先生比较幽默， 比较
会开导人， 性格跟我正好互补。

我儿子也不用我操心， 在校的成
绩和表现都挺好， 获得过上海市

进博先锋行动优秀党员、 全国优

秀共青团员等， 生活里还会做各
种点心和甜品给我吃。” 谈到家

庭， 马燕燕脸上的满足和幸福溢
于言表， 看得出来， 她是一个家

庭生活很幸福的人。

马燕燕笑称， 自己虽已步入
中年 ， 但自认心态还是很年轻

的， 也愿意跟年轻人接触， 了解
更多的新鲜事物。

采访的最后， 当我们问到是

什么让她能够在刑事审判一线坚
守 20 余年的时候， 马燕燕只回

答了我们一句话： “我觉得自己

做得挺好的， 我愿意去做。” 一

个看似简单的回答， 却饱含了她
对这份审判工作的热爱与坚守。

■世象纵论

说“不”
□张树民

“不” 这个字， 仅从笔画和结构去

看， 是极为简单的。 倘若放到社会层面去

应用， 一般来说， 可能是眼下国人最难说
出口的一个字。 从国人的心态简要分析，

一类是想说 “不”， 但终于不敢说； 一类
是认为说也白说， 压根懒得说； 再一类是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不屑于说； 还有

一类是凡事随声附和， 脑袋空空， 从来不
知 “不” 字如何说。 最后一类， 曾经说过

“不”， 但结果不算美妙， 乖巧起来， 只要
不涉及自身利益， 绝不再说 “不”。

之所以 “不” 字难说， 是因为 “不”

的特殊词性决定的。 这个 “不” 字， 通身
充斥着否定和疑问 ， 若想干脆地说声

“不”， 在许多场合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足够
的 “底气”。

古往今来， 国人里 “谔谔之士” 极其

珍稀， 而唯唯喏诺者甚众。 面对 “谔谔之
士 ” 的惨痛教训 ， 平民百姓 ， 哪有说

“不” 的勇气和胆量？ “底气” 不足， 并
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有一则关于

“不” 的传说， 意味深长， 或许可给人以

启迪。

话说当年屈原为楚国大夫， 奉命选拔

人才。 他对百名通过初试的考生进行复试
时， 出了一道绝妙的考题。 屈主考发给每

名考生一百粒谷种， 以秋后交谷为答卷。

交谷时， 九十九名考生都争着多交谷实，

以至于浮夸成风。 唯有一位考生只捧着三

穗谷穗来交卷。

屈原问： 别人都收了许多粮谷， 你怎

么收这么一点儿呢？ 是不是耕作水平太
低？

那名考生正言道 ： 不 ！ 我经仔细鉴

别， 百粒谷种有九十七粒是坏死的， 全部
在此！ 请尊贵的主考大人明察， 我收仨谷

穗， 耕作水平已经不低了……

屈原怒喝道： 胡说！ 你为何不随大溜

人云亦云？

那考生道：不！ 我说的是事实！ 真话有

时不中听，但我必须向主考大人讲真话。

屈原听后一阵大笑， 点点头， 宣布这

位考生入选。 那九十九位考生大惑不解，

我们争先恐后地多交粮谷， 居然落选了？

屈原说： 我发给大家的谷种， 一百粒

里仅有三粒能发芽， 其余被煮过。 这道考
题的关键， 并非欲收多少粮谷， 而是欲考

量每名考生思考问题的价值取向， 是否敢
于实事求是、 坚持真理， 是否敢于向权威

说 “不”！ 这关乎道德操守的大问题。

关于屈原的这个传说， 对楚国的世风
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或许也是世人的共同

期冀吧。

这位入选的考生令人叹服。 鄙人叹服

他敏锐的洞察力， 更叹服他坚持正确判断

的自信和大胆说 “不” 的勇气。 可往深里
一想， 忽然生出些许莫名的悲哀来， 百人

唯有一人勇于说 “不”， 这百里挑一， 岂
不悲哉甚矣？

世上应该说 “不” 的事情有很多。 然

而， 或囿于来自方方面面各种压力， 或囿
于个体利益得失的考虑 ， 本该坚决说

“不” 的事情， 却变得支支吾吾， 甚至是
非不分， 随波逐流， 结果问题愈来愈发酵

起来 。 “不 ” 字滞口 ， 仅仅责怪不说

“不” 的人， 是片面的。 说 “不” 者的多
寡， 与是否有听 “不” 的雅量及外部环境

有很大关系。

说 “不” 的确有风险。 唐朝魏徵， 不

仅敢于说 “不”， 还善于说 “不”， 而听

“不” 者亦甚有胸襟， 即便若此， 也险些
脑袋搬家。 屈原乃正人君子， 国家利益至

上，一心想听真话选真才，说真话敢说“不”

的考生便被看重。可是，屈子似的人物又有

几何？倘若在“指鹿为马”的赵高之流面前，

果真说起 “不” 来， 那后果就甚为不妙，

说不准就丢了脑壳。 然而， 这不正是对

“谔谔之士” 的大考验么？

直言无忌， 说 “不 ” 盛行 ， 益于社

会， 但只能于宽松民主的氛围中产生。 唯

利的人多， 唯上的人多， 唯 “测评票” 的
人多， 唯书的人多， 唯实的人就会相对减

少 ， 说 “不 ” 者自然不会太多 。 一个
“不” 字， 竟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照一照，

会看到许多令人生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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